
淡江大學退休福利儲金制度參加意願調查表 

學 年 度  身    份
□新進人員  

□現職人員(限首次申請者,每年8月辦理,次月生效)

人員代號  單    位  

姓    名  聯絡電話  

本人已充分瞭解本校「教職員工退休福利儲金制度實施辦法」、儲金管理與操作方式及

本表所有內容，並作如下選擇： 

 

不參加   填表人(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參加，僅提存「自提儲金」，不提存「個人增額儲金」 
 

參加，提存「自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自提儲金一倍 
自提儲金二倍」 

（自提儲金為「每月本俸*3.5%」，個人增額儲金可自行決定提存金額，但必須符合下列規定：不得

低於自提儲金，且不得高於自提儲金之二倍） 
請詳閱下列重要說明及規定，簽名後再送出： 
1. 本人自願申請加入本校退休福利儲金制度，同意遵循「淡江大學退休福利儲金制度實施辦法」及

本調查表所述各重要約定事項。 
2. 退休福利儲金操作盈虧須由參加者自行承擔風險，本校不保證最低收益。 
3. 自提儲金為本俸的百分之三點五，學校依同一比率提存公提儲金。 
4. 個人增額儲金不得低於自提儲金，且不得高於自提儲金之二倍，學校不相對提撥。 
5. 本人同意本校公提儲金所支付之年金保險單，要保人為淡江大學。自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所支

付之年金保險單，要保人為參加者本人。 
6. 本人同意本校公提儲金部分，委由「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福利儲金管理委員會」決定投資標的。

自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部分，則由參加者本人自行決定投資標的。 
7. 本人同意於參加期間，定期提存自提儲金。未定期提存自提儲金者，本校將逕行暫停提存其公提

儲金。參加者留職停薪及借調期間，本校公提儲金暫停提撥，但自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仍可依
個人意願繼續自行提存。 

8. 自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之提撥，本人同意並授權本校人事室按月自本人薪資中代為扣提。 
9. 參加者對於自提儲金所支付之年金保險，除離職、退休、撫卹、資遣時可依規定申請給付之外，

不得擅自提領、部分提領、解約或提前申請給付。違反規定者，將強制退出本制度，本校將逕行
終止公提儲金之提撥。 

10.本儲金制度之加入、暫停提撥以及調整個人增額儲金金額等異動申請，應遵循本校人事室每學年
作業時間，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11.本人同意配合學校辦理本儲金有關之保單簽約或換約等各項手續並委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辦
理，未能配合者，本校得強制其退出本制度。 

12.本制度實施期間如遇本校調整或終止本制度，原有已提存儲金之權益應予保障(含自提儲金、公
提儲金及個人增額儲金)。 

13.本調查表未盡事項，悉依「淡江大學退休福利儲金制度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本人已詳閱上列各項規定，並同意遵守。 

填表人(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 
註：本調查表應由填表人本人親筆簽名，如有虛偽不實，簽名人應負法律責任。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99.3 修訂 


